采购项目概况
组织相关区县（开发区）、龙头企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开展开展产销对接、提振大宗农产品消费活动等常规性产销对接活动2场次，通过现场展览展示、产品品鉴试吃、零售、采购商现场洽谈及合作成果展示座谈交流会等形式，结合季节时令，重点推介我市特色优势农产品。同时，组织采购商现场洽谈以及大型农批综合市场实地考察等配套活动。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6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60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2025年第一批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市场营销）项目
	1.00
	600,000.00
	项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否
	否
	否
	否


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2025年第一批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市场营销）项目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况
为落实西安农业产业品牌提升计划，组织区县（开发区）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国家重点展会、区域性重点展会或结合我市特色农产品上市时节开展西安市特色农产品精准产销对接活动2场次。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开展西安市特色农产品精准产销对接活动2场次，策划整体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活动主要围绕西安市特色农产品展览展示、座谈交流、市场考察、宣传推介、资源对接、合作意向签约及成果展示等。参与活动的农产品企业不少于15家，参与人数不少于60人。
（二）负责活动所需所有场景的场地租赁、设计搭建及氛围营造；
（三）负责与参与活动的组织、平台、本地企业做好商务对接。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 12 月 31 日
（二）款项结算
（1）由甲方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乙方须开具等额发票。
（2）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合同按期执行 2次活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2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经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2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 20 %。
四、验收
（一）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最终验收达不到磋商文件要求和磋商响应文件承诺及国家或行业标准，或在使用中发现采购人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验收不合格，供应商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要求赔付采购人损失。
（二）若发现服务商有弄虚作假的，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服务，本项目合同解除，服务商赔偿采购人相应的损失。
（三）验收标准：按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等服务指标进行逐项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四）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五）验收依据：
（1）合同文本、合同附件、竞争性磋商文件、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2）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6、违约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